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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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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电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垃圾焚

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统一监督检查的工作内容，提高电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水平，建立一套

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程序。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组织相关企

业和专家制定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团体标准。 

本文件为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提供了监督检查流程、监督检查内容、监督检查标

准的必要参考，涵盖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当中的主要环节，规范工程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工程建设

质量。为减轻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工作负担，简化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的次数，针对垃圾焚烧发电行

业特点，对监督检查的内容进行了优化处理。 

本文件包括五部分。 

——第 1部分：垃圾池出零米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垃圾池出零米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

求，对施工现场原料、现场条件、土建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2部分：主厂房结构封顶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主厂房结构封顶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

南，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

件，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

的要求，对主厂房主体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

检测的要求。 

——第 3部分：锅炉水压试验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锅炉水压试验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检测试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

求，对锅炉本体的承重结构及受热面、参加水压试验的管道和临时系统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

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4部分：厂用电系统受电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厂用电系统受电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

南，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

件，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调试单位、生产运行单位、检测试

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要求，对建筑工程、受电电源、厂用电高压配电装置、直流电

源及相关控制系统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督检测的要求。 

——第 5部分：整套启动试运前监督检查。目的是为整套启动试运前阶段的监督检查提供指南，

确保本阶段各项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总则和证实方法，应具备的条件，对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调试单位、生产运行单位等责任主体质量行为

的要求，对涉及土建专业、垃圾焚烧炉和余热锅炉专业、垃圾池防腐专业、汽机专业、电气

专业、热控专业、化学专业、环保专业、生产运行准备等工程实体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质量监

督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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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 

第 3 部分：锅炉水压试验前监督检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锅炉水压试验前阶段的监督检查，包括监督检查总则和证实方法，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要求，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要求以及质量监

督检测。 

本文件适用于垃圾日处理量300吨或单机发电容量6MW及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监督检

查，其他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DL 5190.2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2部分：锅炉机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挠度 deflection 

在受力或非均匀温度变化时，杆件轴线在垂直于轴线方向的线位移或板壳中面在垂直于中面方向

的线位移。 

[来源：DL 5190.2—2019，2.0.12] 

4 监督检查总则和证实方法 

锅炉水压试验前监督检查范围为锅炉钢结构及承重部件、锅炉本体受热面，承压部件、本体附属管

道、参加水压试验的临时上水打压系统及临时隔离措施等。 

本文件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可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时按批准文

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5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锅炉水压试验前阶段监督检查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锅炉钢结构、承压部件、受热面、附属管道及其附件、水压试验系统隔离的临时封堵及其上水

和打压临时系统安装完成，并验收签证； 

b) 受热面及受压组件上的临时铁件及临时措施已拆除并已打磨干净，表面不低于母材表面且未

伤及母材； 

c) 锅炉膨胀指示系统已安装完成，并已校正； 

d) 受监焊口全部检验合格； 

e) 水压试验用水的水质、水量满足要求，废水中和处理措施和指标符合环保要求； 

f) 水压试验范围内的楼梯、平台、栏杆、沟道盖板等齐全，通道畅通，照明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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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办理了具备锅炉整体水压试验条件的签证。 

6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要求 

建设单位 

6.1.1 组织完成具备锅炉整体水压试验条件的签证。 

6.1.2 工程采用的专业标准清单己审批。 

6.1.3 按规定组织施工图会检，按合同约定组织设备制造商进行技术交底并指导安装、处理设备缺陷。 

6.1.4 对锅炉设备组织了设备监造，并提供了设备监造报告。 

6.1.5 以下主要技术文件、资料已收集齐全： 

a) 锅炉产品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b) 锅炉安装和使用说明书； 

c) 锅炉热力计算书、承压部件强度计算书； 

d) 承压部件设计修改技术资料； 

e) 锅炉钢架沉降观测资料； 

f) 水压用过热器临时堵板强度计算书。 

6.1.6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1.7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6.1.8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勘察设计单位 

6.2.1 设计图纸交付计划、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6.2.2 按规定进行设计交底及图纸会检。 

6.2.3 设计更改、技术洽商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6.2.4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2.5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监理单位 

6.3.1 企业监理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6.3.2 项目监理部专业监理人员配备合理，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6.3.3 完成相关施工的质量验收、隐蔽工程签证。 

6.3.4 已按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6.3.5 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已审批，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6.3.6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已审查，特殊施工技术措施己审批。 

6.3.7 已组织或参加设备、材料的到货检查验收。 

6.3.8 设备、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6.3.9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施工单位 

6.4.1 企业安装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相符。 

6.4.2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合理。 

6.4.3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 

6.4.4 质量检查员及特殊工种人员持证上岗并考试合格。 

6.4.5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已审批，技术交底记录齐全。 

6.4.6 检测试验项目计划已编制，实施记录齐全。 

6.4.7 焊接检验制度健全，焊材保管、复检、发放制度健全，台账完整。 

6.4.8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6.4.9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6.4.10 水压试验方案已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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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水压试验组织机构健全，责任分工明确，人员到位。 

6.4.12 水压试验现场的安全、保卫等项工作已落实。 

6.4.13 专业绿色施工方案已审批并实施。 

6.4.14 工程建设有关质量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6.4.15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齐全。 

6.4.16 水压试验用压力表不少于两块（精度不低于 1.0级）并已校验，报告齐全。 

6.4.17 水压试验用药品已采购，且合格证齐全，药品现场抽样复检合格，报告已提供。 

6.4.18 已编制与本工程相符的质量验收范围划分表，相关单位已签字确认。 

检测试验机构 

6.5.1 检测试验机构已经通过能力认定并取得相应证书，并已报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6.5.2 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6.5.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6.5.4 现场射线源管理符合环保、公安部门有关规定。 

6.5.5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 

7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要求 

锅炉基础 

7.1.1 建筑交付安装验收记录齐全。 

7.1.2 基础沉降均匀，沉降观测记录完整。 

7.1.3 基础二次灌浆已完成，且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锅炉构架 

7.2.1 高强度螺栓、连接板按规定抽样复检合格，报告齐全，钢结构节点螺栓终紧扭矩抽检合格。 

7.2.2 节点的连接和封闭应符合 GB 50205 和 DL 5190.2 等规范的规定。 

7.2.3 大板梁挠度测量应符合厂家设计或 DL 5190.2 规范规定。 

7.2.4 楼梯、平台、栏杆安装牢固，应符合 DL 5190.2规范规定。 

7.2.5 焊接钢结构节点打磨光滑并已油漆。 

7.2.6 锅炉钢架组合、顶板梁组合的几何尺寸验收合格。 

锅炉承压部件及受热面 

7.3.1 水压范围内的承压部件安装结束，验收合格。 

7.3.2 受热面、连通管通球试验合格、签证记录齐全。 

7.3.3 膨胀间隙应符合图纸要求，膨胀指示器安装、调整完毕。 

7.3.4 支座、吊挂系统调整结束，受力均匀，弹簧支架定位销未拆除。 

7.3.5 受热面密封焊接完毕，渗透试验合格，验收签证齐全。 

7.3.6 受热面上的温度、压力测点安装完成，验收合格。 

7.3.7 汽包、集箱内部清理应符合 DL 5190.2规范规定，签证记录齐全。 

7.3.8 人孔门、看火孔及吹灰套管与受热面的密封焊接已完成。 

7.3.9 保温钩钉及外护板支撑已焊接完成。 

7.3.10 刚性梁临时约束已拆除，角部连接装置安装方向与设计图一致。 

7.3.11 承压组件、受热面及吊挂系统安装签证记录及验收表格齐全，且已签证确认。 

锅炉附属管道及附件 

7.4.1 附属管路布置合理，安装结束，验收合格。 

7.4.2 参加水压试验的附件安装结束，校验合格。 

7.4.3 水压试验系统与施工区域（生产运行区域）隔离工作已完成，验收合格。 

7.4.4 水压试验的临时系统和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水冲洗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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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水压试验升压及系统图已张贴。 

7.4.6 操作阀门已挂临时标识牌。 

7.4.7 锅炉内部清理完成。 

7.4.8 管道支架安装完成，符合设计要求，弹簧支架定位销未拆除。 

7.4.9 管道及支架安装签证记录及验收表格齐全，且已签证确认。 

焊接及金属监督 

7.5.1 焊接工程项目一览表的项目内容齐全，与单线图及现场焊口编号一致，焊接分项工程综合质量

验收资料齐全。 

7.5.2 锅炉承重、承压焊口的外观质量与外观检查记录相符。 

7.5.3 焊接工程检验一览表的项目内容齐全，无损检测、热处理、理化检验报告齐全。 

7.5.4 合金钢受热面管排、大中径管道和零部件材质，以及合金钢焊口的光谱复检应符合制造厂图纸

要求。 

7.5.5 锅炉受压焊口无错口及折口超标现象。 

7.5.6 金属试验室配备齐全，废水收集或处理记录满足要求。 

7.5.7 焊材库房符合规范要求，保温筒配备齐全。 

验收及缺陷处理 

7.6.1 水压前相关检验批和分项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7.6.2 设备缺陷记录及处理验收已闭环，记录齐全。 

7.6.3 材料代用已闭环，记录齐全。 

8 质量监督检测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性抽样

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a) 焊口无损检测； 

b) 合金钢材料及焊口的光谱、硬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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